國立臺灣藝術大學ooo系所
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(範本參考)

1、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ooo系所(以下簡稱本系所)為強化學生實務知識，輔導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，提高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，特設置「ooo系所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系委員會)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系委員會職掌如下：
(1) 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業務之協調、審查、評估及推展。
(2) 審議校外實習獎勵措施。
(3) 督導辦理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選定。
(4) 校外實習成效評估及學生申訴處理。
(5) 其他校外實習權益保障之相關事宜。
3、 本委員會之組成如下：
（一）當然委員：系主任及系所專任教師組成，系主任同時擔任召集人。任期1年，由系務/所務會議遴選聘任之，連聘得連任。
（二）邀請委員：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或業界代表。
4、 本系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1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；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。
5、 本系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，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。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特殊狀況或未盡事宜得於校外實習委員會議決議之。
7、 本要點經系務/所務會議、院務會議通過，並提報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
